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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uman Health Holdings Limited 

盈健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
(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) 

(股份代號：1419) 

 

有關收購祐德牙醫診所有限公司已發行股本的 75%  

之利潤保證未達成之補充公告 

 

茲提述本公司就收購事項於 2025年 1月 3日、2025年 2月 25 日及 2025年 2月 28日，

以及就目標公司未達成利潤保證於 2026年 3月 31日所發佈之公告（「該等公告」）。除

另有界定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本公司謹此就利潤保證事宜向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最新資訊。 

保證期之順延 

 

鑒於收購事項於2025年2月28日完成，因此買方及本公司僅應享有目標公司截至 2025 年 

12 月 31 日止十個月（而非目標公司整個財政年度）之利潤，賣方、買方、本公司及張醫

生書面同意，保證期應自2025 年 3 月 1 日開始，並延長兩個月，至 2030 年 2 月 28 日

止。據此，賣方、買方、本公司及張醫生同意，針對 2025 年 3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

31 日期間及2030年1月1日至2030年2月28日期間之利潤保證應按比例計算。 

 

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十個月之差額 

 

根據目標公司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，目標公司截至2025年12月31

日止十個月的利潤約為4,146,000港元（根據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審核利潤減去完

成報表所載截至2025年2月28日止兩個月之利潤後計算得出），此外，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

十個月的保證金額約為6,167,000港元（相等於2025年3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止十個月期

間按比例計算之金額），故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十個月之差額的75%應約為1,516,000港元

(即(6,167,000港元 – 4,146,000港元) x 75%)。 

 



 

 

於2026年4月20日，賣方及張醫生已向買方支付上述金額約1,516,000港元。 

 

董事意見 

 

董事（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）認為，保證期之順延乃由於收購事項於2025年2月28日完成，

買方及本公司僅應享有目標公司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十個月（而非目標公司整個

財政年度）之利潤，因此保證期應自2025年3月1日起計並於2030年2月28日屆滿。此外，保

證期的實際時間並無改變。因此，董事認為此順延公平合理，符合股東整體利益。 

 

董事（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）認為，賣方及張醫生於2026年4月20日向買方支付截至2025年

12月31日止十個月之差額的75%，已履行利潤保證的責任。 

 

董事（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）認為，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十個月未達成之保證金額，不會

對本集團的整體財務狀況及業務營運構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。 

 

 

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 

盈健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

主席 

陳健平 

 

香港，2026年 4月 20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健平先生，銅紫荊星章，太平紳士（亦為行政總

裁）、彭麗嫦醫生及潘振邦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呂新榮博士、陳裕光先生及陳希文先

生。 


